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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消息，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

革方案今天公布。全文如下： 一、民航运价改革的必要性 (

一)为了促进民航运输业健康发展，国务院决定对民航体制进

行改革。民航运价改革是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与

体制改革同步进行，以适应航空运输市场发展的需要。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航运输业迅速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旅客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民航

国内航空运价的管理经历了从政府严格管制到逐渐放松管制

的反复探索过程。价格政策对促进民航运输业的持续快速发

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供求关系

的变化，我国民航运价形成，在体制和机制方面存在的一些

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主要表现在：价格形成机制不

合理，价格形式单一，不适应市场细分、旅客多层次需求的

要求；管理权限比较集中，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

不够；民航价格管理法规及市场竞争规则不健全，管理手段

落后，市场秩序不够规范。 二、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

标 (四)指导思想：按照国务院国发[2002]6号文件精神，从我

国国情出发，在总结、借鉴国内外民航价格改革经验教训的

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民航价格体制改革，逐步建立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航体制要求的民航客货运输价格

形成机制。 (五)基本原则：一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下，逐步扩

大民航运输企业定价自主权，通过合理价格竞争，优化资源



配置；二是建立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价格的机制，鼓励航空运

输企业降低成本，拓展航空运输市场；三是规范企业经营行

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四是促进政府加强对价格活动

的监督和调控，维护正常的价格秩序；五是适应现阶段经济

发展水平，根据民航体制和企业制度改革进展情况，积极稳

妥，分步推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六)改革目标：建立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宏观调控、企业自主有限

浮动、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客货运输价格形成机制。即政府

根据航空运输的社会平均成本，市场供求状况，社会承受能

力合理确定基准价及浮动幅度；航空运输企业在规定的幅度

内，确定具体价格。 三、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的具体措施

(七)对国内航空运价实行政府指导价，价格主管部门由核定

航线具体票价的直接管理改为对航空运输基准价和浮动幅度

的间接管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民航总局，依据航

空运输的社会平均成本，市场供求状况，社会承受能力，确

定国内航空客货运输基准价和浮动幅度。 (八)以1997年经国

务院批准公布的民航境内折扣票价(平均每人公里0.75元)、国

内航线、国际航线国内段公布票价(平均每人公里0.94元)为基

准价和浮动上限，以航空运输企业社会平均成本为浮动下限

。 (九)以调整后的平均每人公里0.75元作为国内各航线基准价

，允许航空运输企业在境内、外销售国内航线客票时，以基

准价为基础，在上浮25%、下浮40%的幅度内确定具体价格。

允许航空运输企业仍按1997年颁布的公布票价水平，作为境

外销售国内航线票价的对外报价。 由航空运输企业独家经营

的航段，只实行票价上限管理，不规定下限。 (十)航空运输

企业在政府规定的幅度内，引入多级票价制度，根据运输淡



旺季、购票时限、人数、特定消费群体、航班时刻、机型等

因素实行差别票价，报民航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

案，并提前对外公布后执行。 (十一)对革命伤残军人(含因公

致残的人民警察)、教师、学生继续实行优惠票价。革命伤残

军人乘坐国内航班的票价优惠办法，由民航总局制定。教师

、学生乘坐国内航班的票价优惠办法，在不超过对革命伤残

军人优惠幅度的前提下，由航空运输企业自行确定，报民航

地区管理局和民航总局备案。 (十二)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民航总局委托具备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适时对民航运

输社会平均成本的合理性进行评审，作为民航基准运价调整

和监管的依据。 (十三)个别旅游航线因特殊情况需要突破票

价浮动下限的，由有关航空运输企业报民航总局、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后执行。对方案执行过程中发现确实不合

理的个别航线票价，由民航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适

当调整基准价。确需调整票价的个别共飞航线，各航空运输

企业意见不一致时，由民航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

责协调。 (十四)为促进航空货运市场的发展，在继续对民航

货物运价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内货运价

格体系。 四、加强对国内航空运输价格的监管 (十五)民航总

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过民航计算机订座系统和舱位

等级控制，对各航空运输企业票价执行情况，实施监控。 (十

六)由民航、价格、公安、税务、工商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

职责分工，坚决依法打击、取缔暗扣销售、非法代理机票的

行为，实现对航空运输销售市场监管制度化、程序化。 (十

七)航空运输企业在一个运输年度内，全部经营航线平均客公

里票价收入，低于运输企业社会平均成本的，有关部门应进



行重点核查，并根据核查情况提出处理建议。 (十八)各航空

运输企业及其销售代理人销售机票时，必须严格按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实行明码标价，在制定或调整票价时，

必须按民航总局规定的公布程序和公布形式，在销售前7天对

外公布各种销售票价及适用条件。各销售网点，应利用与民

航统一订座系统联网的售票终端等形式，向购票旅客及时、

准确、全面地提供票源、各种折扣票价的适应条件和价格水

平等信息。 (十九)各航空运输企业及其销售代理人销售机票

时，必须按照实收票款金额，据实填开机票。 (二十)加强价

格监督检查，认真受理投诉举报，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航

空运输企业价格违法行为，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实施行政处

罚；由民航主管部门依据《民航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给

予相应的行政处理。 (二十一)方案执行过程中，如出现航空

运输价格剧烈波动等异常情况，由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民航总局，采取临时集中定价权限等必要的紧急

措施。 五、配套措施 (二十二)民航价格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授

权民航总局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 (二十三)整顿

规范航空运输代理市场，航空运输企业要严格按政府规定的

标准支付代理手续费。民 航销售代理管理办法由民航总局会

同有关部门制定。 取消对航空运输企业设立直销售票网点的

限制，鼓励航空运输企业建立、发展直销网点；充分利用现

代技术手段，大力发展互联网售票、电子客票等销售方式。 (

二十四)由民航总局会同有关部门研究适当减免航空运输企业

税费负担、降低航空油料价格的具体措施，报国务院批准后

执行。 (二十五)加强对运力引进和投放的宏观调控，合理调

整航线结构，促进航空运输枢纽建设，完善市场约束机制，



加快建立航线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优化资源配置。 (二十六)

各航空运输企业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内控机制，

强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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